
附件
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冷藏冷冻食品贮存服务提供者备案表
备案号：BTSZ XXXXXXX 
	企业名称
	

	企业住所
	
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
	法定代表人
（负责人）姓名
	

	
	
	身份证号码
	

	冷藏冷冻库地址
	

	联系人
	
	联系电话
	

	冷藏冷冻库
使用面积（㎡）
	
	贮存能力（吨）
	冷冻库（吨）
	

	
	
	
	冷藏库（吨）
	

	贮存主要食品
品种
	□肉及肉制品；□水产品；□蔬菜水果；□乳制品；□特殊食品；□调味品；□饮料；□冷冻饮品（雪糕等）；□速冻食品；□酒类；□其他

	主要服务对象
类型
	□食品生产者；□食品经营者；□特殊食品生产者；□食用农产品销售者

	保证申明
本人（单位）承诺，本单位具备与所贮存食品品种、规模相适应的设备设施，能够满足食品对温度和湿度的特殊要求。本表中所填内容及所附资料均真实、合法、有效，复印文本均与原件一致。如有不实之处，本人（单位）愿负相应的法律责任，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。

备案主体签字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委托代理人签字：

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》和《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加强冷藏冷冻食品质量安全管理的公告》规定，本企业已在我局备案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备案单位（公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
备注：1.备案号格式为：BTSZ+7位阿拉伯数字。其中，7位数字从左至右依次为：2位师（市）代码、2位团（镇）代码、3位顺序码阿拉伯数字为流水号。
2.在兵团辖区有多个贮存场所的，每个地址填写一份，分别备案并取得备案凭证。
3.本表按照实际内容填写完整。备案主体信息、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姓名，应按照营业执照标注的内容填写。有选项的在对应的☐打√，且可以同时选择多项，“其他”是指不属于已列选项的其他品类或者形式。
4.申请人为企业的，由申请人盖章；申请人为个体工商户的，由业主本人签字或盖章。
5.本表一式两份，备案盖章后，分别交由备案主体和备案单位留存一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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